附件5
广西师范大学2022年寒假社会实践活动
“先进个人”申报表
	姓名
	
	性别
	
	政治面貌
	
	职务
	

	学院（部）
	
	年级专业
	

	参与形式
	
	联系方式
	

	主要事迹介绍，可另附纸
(800字左右)
	主要评选标准：（根据评选标准攥写材料）
1. 积极参与、组织、开展社会实践活动，实践天数达7天及以上；

2. 有典型事迹，在实践活动的开展过程中起到了先锋模范作用，主动在个人QQ空间或新浪微博、微信发布实践过程及感悟：

3.能带动周围同学深入开展社会实践活动，积极配合校团委、学院（部）团委的社会实践有关工作，并取得良好效果。 



	学院（部）团委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校团委
意见
	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（表格一式一份，须加盖公章，复印有效）
